
华泰财险附加企业绑架安全保障条款（CB版） 

 

本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本保险合同中加入本附加条款，并就下列事项达成一致（本附加条款约

定之外的事项以本保险合同的其他条款、条件、赔偿限额和除外责任为准）： 

 

如被保险个人在绑架承保区域内进行商务旅行时遭受绑架，且该商务旅行开始于保险期间内，则

保险人负责赔偿被保险机构向危机应对小组支付的合理成本或费用。 

就本扩展条款而言，以下定义适用： 

 

(a) 商务旅行是指被保险个人受被保险机构指派或指示进行的旅行，包括此期间之前、当

时或者之后的个人旅行，此经授权的旅行最长不超过90天。以被保险个人到达其居住

国家的移民（离境）柜台为旅行开始，被保险个人返回其居住国家的移民（离境）柜

台为旅行结束。 

(b) 危机应对小组意为保险人指定的个人或机构，具体以明细表为准。 

(c) 人质危机是指与被保险个人或被保险机构在商业、工业、工作场所或就业方面存在纠

纷的一方，在违背被保险个人意愿的情况下挟持关押被保险个人，并要求被保险个人

或者被保险机构支付赎金或者按其要求行事。 

(d) 被保险个人是指在保险期间生效之前、当时或之后的以下自然人： 

(i) 被保险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管、秘书、候补董事、影子董事、实质董事、托管

人或雇员；或 

(ii) 合规委员会成员；或 

(iii) 作为经被保险机构的董事会决议正式选举或指定的委员会成员，代表被保险机构

履行特定的非一般的管理职责的约聘人员； 

前提是上述人员仅在以其相应的身份代表被保险机构履行职责时才被视为被保险个人。 

(e) 绑架是指： 

(i) 个人或团伙违背被保险个人意愿或以欺骗手段，对其进行非法拘留或关押，以此向

被保险机构索取赎金释放被保险个人（但除外人质危机）； 

(ii) 个人或团伙对声称已发生的非法拘留和关押，索取赎金。 

(f) 绑架承保区域是指任何不在下列的国家、地区或区域： 

 格鲁吉亚 

 伊朗 

 利比亚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俄罗斯 

 叙利亚 

 泰国 

 乌克兰 

 也门 



 阿尔及利亚 

 巴林 

 孟加拉 

 哥伦比亚 

 埃及 

 海地 

 洪都拉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以色列 

 象牙海岸 

 约旦 

 肯尼亚 

 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 

 墨西哥 

 尼日利亚 

 巴拿马 

 秘鲁 

 菲利宾 

 沙特阿拉伯 

 塞尔维亚 

 斯里兰卡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g) 场所是指被保险机构用于经营业务的建筑或地点。 

就本扩展条款而言，以下除外责任适用： 

保险人将不负责赔偿任何： 

(a) 被保险机构支付的赎金款项； 

(b) 被损坏、遗失、没收或非法占有的用做赎金的款项或财产； 

(c) 如被保险人或者被保险机构雇员存在欺诈，不诚实或犯罪行为，则任何赎金、金钱或

财产损失、费用不予赔偿； 

(d) 被保险机构遭受的、其他被保险个人有利的损失； 

(e) 在面对面冲突中因武力或暴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引起的场所外的财产或者其他

损失； 



(f) 场所内的财产或其他损失； 

(g) 因绑架发生的任何形态的财产损失或损坏，包括知识产权。 

就本扩展条款而言，以下条件适用： 

 

(a)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对该条款项下涉及所有损失和费用的赔偿限额以明细表金额

为准，此限额为明细表所载的累计赔偿限额的一部分； 

(b) 免赔额以明细表金额为准； 

(c) 被保险人知道绑架事件发生后，应当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

人，且任何情况下最晚不得迟于绑架开始后的30天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保险人对无

法核实的部分将不承担赔偿责任。 

(d) 被保险人必须充分配合并向保险人提供所有合理要求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被保险人

首次获悉该等赔偿请求时，赔偿请求的具体描述、过失和未尽职的指控，索赔人和被

告人姓名，否则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将不承担赔偿责任，以及； 

(e) 被保险人应使用一切合理的行为不披露本保单的存在。 

 

本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维持不变。 

 

 


